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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加工合同 

甲方（委托人）：               

法定代表人：                  

住所：                        

联系电话：                    

乙方（承揽人）：               

法定代表人：                  

住所：                        

联系电话：                    

甲方委托乙方加工生产系列产品，本着互利共赢的原则，经双方友好协商，

就有关代加工生产事宜达成协议如下，以供双方共同遵守。 

一、乙方应严格按照甲、乙双方确认的配方和工艺生产加工，保证产品质量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及所经营行业相关标准。 

二、加工产品包装上标注乙方厂名和厂址，同时注明乙方系甲方委托生产企

业，经销商为：    ，且包装符合国家相关规定。 

三、本协议期限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合同期

满，如需延长，由甲、乙双方另行续订委托加工协议书。在互利共赢保证质量的

前提下，甲乙双方可以保持长期合作关系。协议自  年  月  日起执行。 

四、如乙方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及所经营行业相关标准，生

产出的产品在保质期内出现质量问题，除由乙方承担赔偿消费者经济损失和一切

后果外，给甲方带来的名誉损失还应予以经济补偿，且委托协议终止。 

五、产品的包装需在协议有效期内用完，协议结束后  个月内将全部未用

包装及标签销毁，已售商品下架，  个月后如乙方继续使用和销售，需支付甲

方违约金  万元（大写：  ）。 

六、产品的价格由双方共同制定，共同遵守。价目表实时更新，甲乙双方在

经营过程中需积极配合、统一经营思路、统一市场价格、有义务向对方反馈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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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使双方作出相应的战略调整。 

七、乙方供给甲方产品的价格，应依照批发价格下调  ％，甲乙双方按照

制定的统一价格共同开拓市场、共同销售。 

八、乙方提供给甲方的产品日期应为出厂  日内，若产品保质期内无质量

问题，甲方不得退回给乙方。 

九、甲方根据市场销售情况，提前  日以书面或传真形式向乙方提交预订

单，明确订单数量和供货时间的范围。乙方如有异议可在接订单后  日内提出，

双方另行协商。在订单的总额超出  万元（大写：  ）时，甲方需支付乙方

  ％定金，甲方在收货后  天内对产品进行验收，全部验收入库且收到乙方

开具的发票后，自入库单开具之日起  日内将剩余货款汇入乙方指定的账户。 

十、乙方可根据甲方的品牌效应，将产品价格在原有的基础上上调  ％—

  ％，另乙方每个年度需提供  万元（大写：  ）（按照零售价，品种齐

全）样品供甲方参加展览和市场推广。 

十一、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本协议如有未尽事宜，甲乙双

方可另行签订书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如发生争

议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在合同签约地提起仲裁。 

甲方（签章）：                 乙方（签章）：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年        月        日 

签于：                         

        年        月        日 

签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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